
“一个疯了的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她收到他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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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6岁的孙女士在航海路开了家
汽配店。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员工换了又换。
今年5月27日，她收到离职员工吴磊发

来的短信：“你要是不给我拿 3万块钱，我就
把咱俩拍着玩的婚纱照贴在你们汽配店
四周……”

短信上还说：“我不想做卑鄙的事情，但
我缺钱，我快被逼疯了，一个疯了的人什么都
做得出来……”

吴磊觉得胜券在握，因为老板娘是个结
了婚的人，生意又做得大，有头有脸，“她更在
意的是名声”。

孙女士的确有些吃惊，她说，她和老公极
力劝吴磊回头，但吴磊天天给她发短信，还打
恐吓电话。

6月5日，孙女士实在受不了，报了警。
在警方的安排下，她给吴磊打电话，“同

意”给钱，约定在航海公园见面，“咱们一手交
钱一手交照片”。

当晚，吴磊出现后即被警方控制。
吴磊交代，2008年，他因业绩不好被汽配

店开除，临走时偷偷带走了那套婚纱照。
此后两年内，吴磊在北京做生意，赔了；

在深圳打工，被骗了。
今年5月，欠了1万多块钱外债的吴磊回

到郑州，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想到那套
婚纱照。

30多岁已婚老板娘和20多岁员工
拍了套婚纱照
她说“我和他的关系不含一点杂质”

吴磊说，他也曾犹豫过要不要继续敲诈，但是那1万多块钱的债，还
有债主们不断劝他“想想办法，找点门路弄点钱”，不得不让他狠下心来。

他说他错了，最后辩护时还提到，老板娘夫妇确实对他不薄，“现在
想想，1万多元的债，如果好好干活早晚能还上，但是自己债迷心窍，对当
年收留自己打工的恩人下了黑手”。

可惜，泪水冲不走已经发生的事实。
昨天，管城区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吴磊有期徒刑 2 年零 6

个月。 线索提供 孙佳 白雪萍

吴磊很快被以敲诈勒索罪起诉到管城区法院。
他为什么和老板娘拍婚纱照？
法庭上，吴磊说，在汽配店打工时，老板娘夫妇对他很好，“我生病的

时候她还带我看过病”。
尤其是老板娘，对他和店内的其他员工都挺照顾，有啥要求，只要合

理，老板娘都答应。
老板娘虽然大他 16岁，但性格开朗，和他们几个小年轻都谈得来，

用吴磊的话说，“我们经常开玩笑”。
2007年，吴磊和老板娘外出，路过城东路一家婚纱摄影店。“我感觉

挺好奇，提议跟老板娘拍个婚纱照做纪念，老板娘觉着好玩就答应了。”
法庭上，婚纱照被作为证据公开。
这套婚纱照装订成册，有10多张，照片中，老板娘瘦瘦的，加上化妆

师的巧手，基本看不出两人的年龄差距。
婚纱照中，有两人深情地凝望着对方，也有两人微闭着双眼的情景。
吴磊在法庭上一再强调，拍婚纱照，只想做纪念，别无他意。
孙女士在警方的笔录中这样说，“一次吴磊过生日，他提议我跟他去拍

个婚纱照，我知道这不是随便拍着玩的，可是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去了”。
孙女士说，他和吴磊的关系是很干净的，不含一点杂质。
现在，她后悔了。因为自己的好玩，险些毁了和老公牢不可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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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是没有用的，小伙子获刑2年零6个月


